
汽车租赁合同
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租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》及交通部、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部门联合颁布的《汽车租赁业管理暂行规定》。为明确出租方（甲方）与承租方（乙方）权利义务关系。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订立合同。

第1条 租车标的及期限

甲方将             一辆提供给乙方驾驶，从200 年   月  日起到200 年  月  日      交付给乙方使用，租期     个月，月租费用     元，共        元。

第二条：租金、押金标准及交付期限

1． 乙方须在签订合同时向甲方交纳定金      元，乙方提取车辆时甲方将定金退还给乙方。以合同签定的当月开始计算，于每月30号前以现金或现金支票的方式向甲方交纳月租金      元人民币。如乙方需延长合同期限，提前15天通知甲方，并征得甲方同意方可继续使用，租金按     元/月计算。

2． 乙方在提取甲方车辆时需要交付押金        元。如果租赁期内乙方未发生交通违规、事故、意外、车辆无损坏，在合同结束后10天内，甲方经过咨询交管部门后确定无交通违规、事故、意外将退还押金给乙方。

第三条:甲方责任

1． 向乙方提供的租赁车辆技术性能必须良好，各种证照齐全（包括汽车行使证、保险单汽车养路费及桥费年票、购置税等）。

2． 当出现交通事故或者意外发生，甲方应赶往现场或者通知相关部门，协助乙方处理。

3． 因意外导致车辆的维修，甲方应协助保险公司核实赔偿。

4． 因车辆自然磨损或配件老化原因导致的车辆维修，由甲方负责。

第四条：乙方责任

1． 租赁期间，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法令，安全行车，因违法、违纪、违章所造成的法律责任，自行负责，并承担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保险公司赔付后的不足部分，同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乙方不得用甲方的车辆来做法律上不允许的事情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2． 如在承包期间因违章驾驶（如超速驾驶、不按规定路线行驶、冲红灯等被电子眼监控摄录）而被罚款或责令承担其他责任，乙方须承担后续责任。

3． 乙方须有C牌以上的汽车驾驶执照，并有一年以上驾驶经验。不得将汽车交给无C牌以上汽车驾驶执照和驾驶经验的他人驾驶，如违反此规定，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。如因此造成交通事故，保险公司拒绝赔付，乙方须承担所有赔偿责任及违约、违章责任。

4． 乙方应安全驾驶此车辆，不能酒后驾驶，或交给喝酒后的人驾驶，或因对车辆的操作不当或不按车辆使用规定保养，造成交通事故或车辆损害的，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的，乙方须承担所有赔偿及违章违约责任，并不得要求甲方无条件提供额外车辆使用。

5． 租赁车辆，不得将车辆转租、出售、典当、抵押。不能私自拆装甲方的车体（件）（车辆以交付时拍照为原状），否则甲方有权收回车辆并要求乙方赔偿所造成的损失。

6． 承担车辆租赁期的油料费、过桥费，5000公里/次的保养费（包括换机油、机油格、维亚油、颠箱油）。

7． 如发生交通事故，承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裁定的责任，并承担保险公司赔付后不足损失和修理期间车辆的租金。对因乙方原因造成的损失甲方不负连带责任。

8． 租赁车辆使用期间，发生交通事故，应及时向当地公安交通、保险部门报案联系，通知甲方协助解决。如肇事后逃逸或驾离现场，未能及时解决，造成保险公司拒绝理赔，乙方应承担所有违法、违章、赔偿责任。

9． 租赁期满时，双方须共同检查租赁车辆的各种性能，点清车辆附件，验收签字后，合同终止。凡因乙方操作不当，保管不善，造成车辆损失或造成附件损坏，乙方应恢复原状，不能恢复原状赔偿甲方损失。

10. 租赁期间，汽车被盗或被抢或发生自然燃烧，乙方应承担保险公司赔付不足分和车辆理赔期间的租金损失。
第5条 违约责任

甲方未按规定履行以上责任，应双倍返还乙方所交纳的定金。如乙方未按约定签订合同，甲方有权没收定金。合同签定后违约，甲方有权收回租赁车辆并不退还乙方所交纳的押金，乙方未按规定履行责任，除承担甲方受到的损失外，还应承担自身损失的部分。
第6条 纠纷解决方式

因合同发生的争议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向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7条 补充条款
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且乙方交纳押金、甲方交付车辆起正式生效，本合同一式两份。甲方持正本一份，乙方一份。附件为本合同组成部分。本合同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有关法规执行。

第8条 备注（未尽事宜甲乙双方约定处理）
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租方:（乙方）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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